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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慈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校園各空間設置之維護管理有效依循，並依據本校「營

繕工程管理辦法」訂定本校「營繕工程維護作業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修繕申請原則如下： 

(一) 依本要點所稱各單位之故障維修，悉依本要點辦理。 

(二) 故障申請修繕時，須註明預算來源；公共區域設施故障時，由總務處營繕組相關

預算支應。 

(三) 非本校財產或屬個人私有財產帶至校園使用，無論公用或私用，除不予維修外，

亦不得申請校內預算支付。 

(四) 公共區域或單位內緊急維修可採電話通知報修，並於完成後辦理申請作業。 

(五) 各單位應依規定程序申請修繕，除特殊、緊急狀況，且事先以電話、電子郵件、

傳真或書面文件等方式，經總務處營繕組經辦人員或總務處營繕組長確認，並依

核決權限同意後，得請廠商先行修繕，未依規定者不予受理。 

(六) 修繕案件如需在特定時間內完成修繕者，應於 7日前提出修繕申請。 

三、 維護保養申請原則及程序說明如下： 

(一) 校內重大或貴重儀器設備申請定期保養維護，需另以簽呈辦理，核准後依核示進

行保養作業或制定「設備維護保養合約」。 

(二) 貴重儀器設備保固期內作定期保養時，由維護廠商事先連絡本校總務處營繕組及

管理單位人員，確認後始得進行維護保養。 

(三) 保養作業完工時，須會同單位財產保管人進行運轉測試，確認設備正常運作，請

款時廠商須提供保養紀錄單辦理請款作業，未依規定作業流程申請或辦理者，不

予結案請款。 

四、 修繕派案原則及程序說明如下： 

(一) 統一由總務處營繕組長指派案件。 

(二) 特殊狀況或緊急情況，可優先派案處理修繕。 

五、 維修作業時程原則如下： 

(一) 一般案件：7日（不含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但需待料及作業高度 3公尺以上者除

外。 

(二) 特殊狀況經辦員應於完成日前申請延長，但須述明原因並會知申請人後，經總務

處營繕組長核准後得予延長完成期限。 

六、 修繕經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經辦員視修繕內容可自行維修處理時，以內修作業辦理，無法自行維修時須請專

業廠商進行修繕者，以外包作業辦理。 



(二) 緊急或特殊狀況時，費用在 2仟元（含稅）以下得自行購買材料維修。 

(三) 外包作業須附廠商報價單，核准後經辦人員始得請廠商進行維修處理。 

七、 驗收程序如下： 

(一) 使用單位於修繕系統上簽辦驗收。 

(二) 使用單位如有驗收不合格，註明不合格原因後送營繕組辦理，經辦人員針對驗收

不合格原因作妥善處理，並辦理再次驗收。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